
115學年度汐止國中學生午餐用餐方式說明 

一、參加學校營養午餐 

    1、本校為自立午餐，新北市政府自 115學年度起全面推動公私立國中小

學生免費營養午餐政策，本校將配合辦理。若參加營養午餐者，餐費由

新北市政府補助。 

2、午餐廚房將於開學後發放調查表，調查用餐意願。 

二、蒸飯 

  1、蒸飯箱放置地點：2樓總務處前 

  2、蒸飯時間：09:20~12:00，請於 09:20前(即第 2節上課前)將飯盒放入蒸

飯箱，勿中途再放入，以免燙傷。 

三、家長送餐：送至門口警衛室即可，再由學生於下課時到警衛室領取。 


